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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累積下來的結構性房屋問題表現於：房屋供
求嚴重失衡；樓價租金高企，脫離經濟基調和一般
市民的負擔能力；劏房蔓延及公屋輪候人數不斷增
加，尤其是年青人申請數目。解決問題需要時間，
社會矛盾需要疏導。

協助基層「上樓」中產「置居」
解決房屋問題為本屆政府民生施政的重點，冀能

重建房屋階梯，協助基層「上樓」、中產「置
居」，促進社會向上流動，並穩定樓市。

政府已推出兩輪「需求管理」措施(所謂「辣
招」)以遏抑樓市過度亢奮，雖有一定成效，卻不
能治本。歸根究底，問題的核心在於供求嚴重失
衡，若供應依然滯後，除非外圍經濟環境劇變，否
則累積的用家需求仍會推高樓價租金，惡性循環會
延續下去。

政府剛公佈《長遠房屋策略2014》，採納了長
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的主要建議，主張改變政策
思維，以供應為主導，願景是為市民提供「適切而
可負擔的居所」，以公營房屋佔新增供應之多數
(公私營為六四之比)，並按最新總需求估算提出未
來十年（2015-16年至2024-25年）新增四十八萬
個單位的建屋目標。

長遠房屋策略分三大主線：（一）加建出租公
屋、善用公屋資源；（二）復建資助出售單位（包
括居屋），豐富其形式，適當地利用私人機構力
量，並促進市場流轉，增加「置居」機會；（三）
穩定私人樓市，在銷售和租務上促進良好做法。

然而，提出目標宏圖較易，落實目標涉及多個挑

戰，不容低估，包括：土地供應、規劃配套需時；
社會上有人對大規模土地開發(如新界東北)和更改
土地用途，充滿疑慮以至抗拒；在市區增建公屋，
動輒被否定為「插針起樓」、破壞環境；地區上對
房屋發展(特別是公屋發展)帶來人口密度和交通負
荷增加而有保留；以及建造業人手不足和承受力有
限等。

建屋宏圖縱有合理目標、符合社會公益，但
若克服不了這些困難和阻力，必會事倍功半，
舉步維艱。深層的結構性房屋問題，沒有什麼
「即食」靈丹，也沒有「不痛」而獲的出路，
所謂「no pain, no gain」。供應未能大幅增加
前，更有必要做好有限公屋資源的合理和公平
分配。

有人說：我們根本不需要建這麼多新房屋，目前
有不少房屋被空置囤積，只要打擊空置、徵收空置
稅便能解決問題。實情當然並非如此，按差餉物業
估價署的最新數字，2013年的私樓空置率只為
4.1%，為1997年來低位。若空置超多，則租金在
經濟供求定律下根本上不去！

不少人問：既然政府肯為應對樓市熾熱而引入
「辣招」，為何不能以同樣邏輯打擊租金高企？困
難是，租金管制，無論是全面還是限於某類型單
位，都會導致業主減少放出租盤及提高叫租，在租
盤市場供求緊張的情況下，實際供應減少而租金水
平上升，到頭來會變成好心做壞事，幫不了廣大的
租客。至於由政府提供租金津貼，在供求嚴重失衡
下，也會誘使業主加租，租金津貼反變成政府輸送
利益予業主。

房策複雜 不能一遇反對即叫停
市區劏房蔓延，遂有團體建議找地建「過渡性房

屋」。若能找到土地興建這類房屋，倒不如直接興
建公屋？有建議用一些短期空置的待重建樓宇提供
過渡性房屋，但現實上究竟能擠出多少個這種棄置
單位呢？按拆遷經驗，住戶一般住至最近限期才搬
出，故此可用的空置期其實不會長。

有人甚至主張取締所有劏房，此乃不切實際，現
時的劏房戶可遷至哪裡？除非盡快大量興建公屋，
於是問題的核心又回歸到增加供應。政府會加強執
法，取締工業樓宇的非法劏房，並改善住宅樓宇劏
房的安全，以合乎屋宇條例。

或有人會質疑：這不能做，那也因杯水車薪不去
做，政府是不是單一思維，不肯去探求其他解決房
屋問題的方法？絕對不是。政府當然有責任聆聽各
方意見、考慮所有可行方法，不過，關鍵詞是「可
行」。任何措施，若不能對症下藥，或弊大於利，
甚或未見其利先蒙其害、令問題惡化，則負責任的
政府又怎能只顧一點、不及其餘，憑感覺行事呢?

當下乃關鍵時刻。我們得承認問題及其複雜性，
尤其是土地開發及改劃上遇到的困難和阻力。若缺
乏社會共識和意志去克服各類短期行為和小眾利
益，一遇反對即叫停，則難以邁開大步從根本處解
決供應問題。走不出困局，就改變不了命運，那麼
青年人的「房屋未來」又從何談起呢？

長遠房屋策略定下大方向、大框架。它是起點，
不是終結。往後，政府會沿此推動房屋政策的改
革，提出進一步的具體構思。

房屋未來：關鍵時刻 聚焦供應

「佔中」顯露本港青少年問題的癥結

逾兩個多月的違法「佔中」行動，反對派對青少年
洗腦，利用學生為「佔中」推波助瀾。在反對派和
「佔中」搞手的誤導和煽惑下，大批學生罷課，接着
又成為「佔中」先鋒及主力，其中更不乏一些涉世未
深的中學生。「佔中」搞手對青少年洗腦，不僅毀壞
青少年守法意識，而且洗掉青少年的國家民族意識。
香港回歸已經17年，參與「佔中」的學生大部分人成
長期都是在回歸之後，但從回歸之後教育體系中培養
出來的一些青年學生卻站在了國家民族的對立面，其
中癥結何在？

正如張榮順指出，港澳回歸後，廣大港澳居民與內地
居民都是共同生活在五星紅旗之下，但在港澳社會確實

有些人，到現在仍找不到對國家的感覺，不知身在何
方，所以在港澳建立對國家、對中央的認同，是一件很
重要的任務。對此，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汲取教訓，
對青少年多做幫助他們樹立國家民族意識的工作。

2000年取消了回歸前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的地位，
使青少年因不知歷史而對國家和中央政府產生誤解甚
至抗拒。加上2012年反對派掀起「反國教」、「去中
國化」風潮，發展到「反自由行」、「反割地賣
港」、「反中抗殖（所謂反對中國對香港「殖
民」）」、「中國人滾回中國去」，諸如此類排斥和
敵視國家民族的行動和謬論，逐漸在青少年學生裡面
有了市場。再發展到「佔中」期間的「公民抗命」、
「反人大決定」、「命運自主」，這些排斥國家民族
的謬論，誤導不少青少年參與和支持「佔中」。「佔

中」對青少年的國家民族意識的侵蝕，更嚴重的是
「港獨」意識在青少年中的蔓延。從「佔中」啟動第
一天起，「佔中」搞手就在金鐘大台的背景板上，打
出了「命運自主」口號，這個口號反映了「佔中」組
織者及幕後操控者的真實目的，他們要的並非是民
主，而是香港的「自主」、「自決」乃至「港獨」。

多做兩地交流 加強港青國家民族認同
「佔中」對青少年的國家民族意識的荼毒，更加說

明「一國兩制」再啟蒙，要重視培養市民特別是青年
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汲取
教訓，未來多做兩地青少年交流和香港基本法的推廣
工作，加強本港青少年的國家民族認同。

回歸以來，在特區政府支持下，在一些香港資深青
年工作者的努力下，香港民間青年團體一直努力不懈
地舉辦各類到內地的交流活動，幫助香港青少年認識
祖國，提升他們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民族身份認
同」（national identity），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它被
視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維持社會秩序的社會角色
和身份；從政治學上講，它是形成國家、建立國家和
現代化、民主政治過程的政治資源，是現代國家的核
心情感和象徵。反對派對兩地青少年交流冠以「愚
民」、「洗腦」等負面形容詞，其實這是反對派一貫

煽動港人敵視香港回歸祖國
的論調。「佔中」對青少年
的國家民族意識的荼毒，更
加說明未來多做兩地青少年
交流，加強本港青少年國家
民族意識的重要性。

進行「一國兩制」再啟蒙，還要加強基本法的推廣
工作，引導青少年學生認識「一國」是「兩制」的前
提和基礎，沒有「一國」，何來「兩制」？挑戰「一
國」，就是損害港人根本福祉。本人十分贊成小學生
學習基本法的基礎概念，從小培養公民責任，了解當
年基本法諮詢和草擬的歷程，講求權利時亦要同時履
行義務，以正面價值觀欣賞基本法的存在和重要性，
捍衛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條文才是保障香港特別行政
區「一國兩制」的實踐。中學生可以在通識科目活用
基本法，學以致用，套用在日常生活和新聞時事的理
性討論。修讀法律和社會科學等學科的大學生，可鑽
研條文和分析案例，進一步去學習基本法。

結束「佔中」後，青少年學生應靜下心來，理性思
考，了解香港歷史和回歸前後的情況，了解「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有關內容，正確認識中央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關係，在此基礎上，才能充分利用「一國兩
制」的優勢，去開拓自己的人生和前途。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進行「一國兩制」再啟蒙 加強青年國家民族認同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指出，

部分港人受反對派影響，理解「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內容有偏差，須

進行「一國兩制」再啟蒙。綜觀整場「佔中」行動，青少年學生之所以成為先鋒和主力軍，

歸根究底在於本港青少年國家觀念比較薄弱，未能準確掌握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特區政

府和社會各界應汲取教訓，未來多做兩地青少年交流和《基本法》的推廣工作，加強本港青

少年的國家民族認同。

■龍子明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嚴懲首惡分子 重推國民教育

魯迅先生說過：「窗子打開的時候，進來的不只
是新鮮的空氣，也會有蒼蠅和蚊子」，這話一點
不假。香港在港英時期，民主窗戶緊閉，雖然納
悶，但卻不見蒼蠅蚊子的影蹤。香港回歸以後，
民主窗戶一打開，馬上飛進來一群反中亂港的蒼
蠅和蚊子，其中最令人討厭的是由美國和平演變
實驗室培育出來的「佔中蚊子」和「學界蒼蠅」。

學者充當港版「顏色革命」領頭人
「佔中蚊子」身上有知識界的斑紋，除了傳播

「顏色革命」的病毒外，尚嗡嗡嗡的滿嘴歪理，
既想吸血又怕被人拍死，實在令人討厭；「學界
蒼蠅」公開反對國民教育，害怕香港成為中華民
族的淨土，讓他們失去生存寄居的環境。這些蒼
蠅蚊子，令香港由活力之都變成動亂之都，使香
港人永無寧日。

「佔中蚊子」當以港大法律教授戴耀廷為首，他
曾任老漢奸李柱銘的近身助理，後來被美國中情局
選中，不但為他提供大量的研究經費，更挑選他擔
當了這次港版「顏色革命」的領頭人，名副其實是
一個披着知識分子外衣的內奸。當「佔中」盡失民
心，反對「佔中」的怒吼此起彼落，戴耀廷感到大
勢已去，又以退為進，企圖發動萬人自首癱瘓警
署。可惜，萬人自首最後變成一個笑話，戴耀廷的
政治本錢不但一鋪清袋，還涉嫌犯下非法集會、擾
亂公安、阻礙交通、串謀不軌、煽動民眾、教唆違
法、衝擊政府機構以及「政治黑金」等多項刑事罪
行，不但隨時教席不保，更有可能要鋃鐺下獄，從
地位超然的學者變成臭名遠播的階下囚。

戴耀廷等作法自斃，等待他們的將是無情的法
律。這已是鐵一般的事實，用不着我們去操心。

較為棘手的反而是以黃之鋒為首的一群「學界蒼
蠅」。因為，社會向來對學生有着殷切期望，也
對他們極為寬容，就算他們犯了錯，也較容易原
諒他們。所以，就算這次學聯和「學民思潮」的
胡作非為嚴重損害了社會利益，仍然有人為他們
張開保護傘，連建制派重量級人物也說出「學生
的行動是正義的，他們的目的是崇高的」這種不
知所謂的糊塗話。

沒錯，學生是值得愛護的，但學聯和「學民思
潮」並不能代表所有學生，因為參與「佔中」的
學生只有極少數，而其中尚有不少是因思想幼
稚，分不清是非黑白，一時受蒙蔽而產生的衝
動。「佔中」違背了香港絕大多數人的意願，給
香港社會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如果因為這些人
的學生身份而完全不追究他們的刑責，那只會給
年輕一代建立負面榜樣。

「佔中」違法須要受法律懲罰
或許有人認為，「佔中」學生並沒有個人利

益，甚至有人將他們和五四學生運動相比。其
實，正是這種似是而非的錯誤看法，造成今日社
會無休無止的動亂。舉個例子說，一個妓女晚上
去出賣色相，白天上大學求知識，人們會認為她
其志可嘉；但一個大學生白天上學，晚上去兼職
當妓女，人們會認為她自甘墮落。有人認為兩者
性質並無不同，只是觀點與角度問題。其實不
然，因為妓女為生活所逼，在極其艱窘的環境下
仍發奮向上，所以她是值得尊重的；相反，大學
生衣食無憂，不識自愛兼職賺外快去滿足自己的
物慾，當然要受譴責。

同樣，時代不同，處境不同，學生運動也有完

全不同的性質。五四運
動時代，中國被列強欺
壓，國土任人瓜分，尊
嚴任人踐踏，所以當時
的學生運動帶頭抗議，
維護國家利益及民族尊
嚴，絕對是正義的舉
動。相反，今日中國的
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堪
稱漢唐盛世，香港回歸
洗脫了百年國恥，香港
學生備受社會愛護，養尊處優，他們卻借爭取所
謂「真普選」搞違法「佔中」，無視七百萬人的
利益，目的只是滿足他們的西方民主夢，這和女
大學生兼職當妓女去買奢侈品有何區別？

香港是法治社會，「佔中」是違法行為，犯了
法就一定要接受法律的懲罰。當然，我們可以對
犯錯的學生寬容，但對其中冥頑不靈的首惡分子
決不能饒恕，否則這些「學界蒼蠅」有恃無恐，
將來必定後患無窮。

也有人認為，年輕人反社會的思潮源自缺乏上
流的機會，所以，只要為他們開拓向上流的途
徑，就可以消除他們的積怨。這是脫離現實的夢
想。因為要人人都有理想的工作，有買樓的能
力，幾乎是不可能的。香港是自由社會，能否力
爭上流，完全取決於個人的努力。「滄海橫流，
方顯出英雄本色」，香港不少成功人士，正是產
生於最艱難的時代。有志青年，只要默默耕耘，
最後必有收穫。相反，若招顯聰、黃之鋒這類數
典忘祖，不務正業，只會怨天尤人的青年也能上
流，那才是老天沒眼。

其實，政府毋須刻意為年輕人製造上流的機
會，只要社會公平，社會經濟環境好轉，每個人
都會有上流的機會。要讓香港有一個光明的將
來，其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有撥亂反
正的決心，重建被黃之鋒等洋奴推倒了的國民教
育，只要香港的年輕人不再迷信西方民主，熱愛
自己的國家，傳承中華民族勤勞儉樸正直善良的
優良品質，就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香港才能長治
久安，保有興盛繁榮！

香港是法治社會，「佔中」是違法行為，犯了法就一定要接受

法律懲罰。當然，我們可以對犯錯的學生寬容，但對其中冥頑不

靈的首惡分子決不能饒恕，否則這些學界蒼蠅有恃無恐，將來必定後患無窮。要讓

香港有一個光明的將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有撥亂反正的決心，重建被黃之鋒等

「洋奴」推倒了的國民教育，只要香港的年輕人不再迷信西方民主，熱愛自己的國

家，就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香港才能長治久安，保有興盛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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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原來計劃訪港以了解
《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情况云云，但未出發已被中
央表明拒絕入境，粉碎了外國勢力借「調查」為名
實質聲援「佔中」的圖謀。英國國會自知難與中國
對撼，也自知惹不起中國，於是採取了迂迴辦法，
改為邀請一些香港政界、傳媒及參與「佔中」人士
到英國參與「聽證會」。同時，一眾反對派政客如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以至與
外國關係千絲萬縷的工黨主席李卓人，都獲邀出
席，並於本港時間周四與委員「交流」。

李卓人受外國勢力豢養已是公開的秘密，他到英
國「作證」令人不齒，也可說是意料之內。劉慧卿
及吳文遠這次赴英，不禁令人搖頭嘆息，說明他們
甘於當外國勢力「馬前卒」，暴露了他們勾結外國
勢力的不堪嘴臉，不但出賣了香港，也出賣了自己
的靈魂。

事實上，《中英聯合聲明》的主要工作於1997年
6月30日已經結束，當香港交還中國後，英國對香
港已經沒有任何主權、治權、監督權，以至所謂道
義責任。而且，英國國會在1989年已經辯論過基本
法草稿，並議決草稿準確反映《中英聯合聲明》內
容。這樣，在回歸之後英國對港還有何權力可言？
外國勢力大力介入「佔中」，如果要調查「佔
中」，最應調查的就是外國勢力如何侵犯別國內
政，這可能需要交到國際法庭審理。一個國家對另
一個國家進行所謂「調查」，等於是對另一國主權的
侵犯，既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有關中華人民共和
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規定，更違反了《聯合國憲
章》。看來，應該是中國調查英國的干預才對。

外國勢力干預港事固然不堪，但劉慧卿、吳文遠
等反對派政客親自前往「告洋狀」，「協助」外國
勢力插手港事，更是不知所謂。反對派一直強調
「佔中」是港人自發，但何以卻不斷呼籲、配合外
國勢力的介入？既然是香港人自發，為什麼他們要
到英國「哭秦庭」，哀求無權無責的英國「調查」
「佔中」，這說明「佔中」根本就是一場反對派與
外國勢力合謀的奪權行動，一直在背後操盤、提供
策略及源源不絕金援的，正正是英美等外國勢力，
而劉慧卿、吳文遠等反對派政客則一直扮演引狼入
室的不光彩角色。

劉慧卿、吳文遠以為「告洋狀」就可以向中央施
壓，不過是痴人說夢。中國豈會害怕已經日薄西山
的英國？「告洋狀」改變不了什麼，也挽救不了反
對派的頹勢，反而是令反對派政客自暴其醜，讓市
民看清「佔中」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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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作為人類制度文明的重大創新，顧
名思義，包含「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兩
個方面，只有講兩句話，兼顧兩面，才能把握它的
完整內涵。

基本法資深專家張榮順日前提出，香港有必要進
行「一國兩制」的「再啟蒙」，表達了對目前香港
某些人片面理解「一國兩制」的擔憂。立法會資深
議員劉慧卿對此頗為不解，稱她理解的基本法就是
保障香港人自由生活方式50年不變，以及要邁向民
主制度。

問題就出在這裡。回歸後我們聽到最多的是「不
干預」、高度自治、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以及劉議
員張口就來的50年不變和邁向民主。其實這只是一
句話、一個方面。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不僅享
有管理內部事務的權力。也要承擔服從國家全局的
責任。對於特區自治事務，中央不干預；而涉及中
央權力及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則必須尊重中央
的最終決定權。普選制度的設計就屬於後一類，不
可能全憑香港的好惡，由香港「命運自主」。這種
責權關係不能偏廢，否則就是對「一國兩制」的閹
割。

中共十八大報告講了兩句話，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十八屆四
中全會《決定》也講兩句話，依法行使中央權力，
依法保障高度自治。這種全面表述的話語模式，是
對過往的糾偏，值得港人關注。

前一段對「一國兩制」白皮書的爭議，是不講兩
句話的一個典型案例。白皮書不是石頭縫裡蹦出來
的，它所闡述的憲制及權力關係，基本法早已涵
蓋。只是因為以往聽慣了一句話，忽然聽到完整闡
述，竟然錯愕不解了。當然，有些人不願聽到兩句
話，他們是故意揣着明白裝糊塗。

所以，香港真的需要「再啟蒙」。
（文章編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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